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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台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先后发文要求“下最大气力抓全面提高质量”。我市按照上级党委和政府关于质量工作的总体部署，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了《江门市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二、制定依据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方案>的通知》
三、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是对上级文件的贯彻落实，也是对全市质量工作作出的系统部署。主要包括目标任务、工作措施、组织保障三部分内容。
（一）目标任务。提出到2020年，通过质量提升行动，使我市的产品、工程、服务和环境质量全面提高，并从产品、工程、服务、环境质量及产业发展质量等多方面提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
（二）工作措施。从全面提升质量供给水平、实施质量提升工程、加强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质量发展政策和制度等四大方面提出了21项任务，具体包括：1.增加农产品、食品药品优质安全供给；2.实施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专项行动；3.推动提升五大新兴产业竞争力；4.稳步提升建设工程质量；5.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6.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7.推进区域质量协同提升；8.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9.推进重点产品、重点领域质量整治提升；10.大力开展技术改造、质量创新；11.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江门质造”品牌；12.营造质量治理新格局；13.构建现代先进测量体系；14.构建先进标准体系；15.完善检测认证合格评定体系；16.探索建立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17.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与服务；18.加强质量制度建设；19.加大财政金融扶持力度；20.健全质量人才教育培养体系；21.健全质量激励制度。
（三）组织保障。强调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合、企业主责、社会参与”的质量工作格局，提出了加强质量队伍能力建设、落实质量工作责任制、加强政府质量工作考核、构建新型质量统计评价体系等制度保障措施。
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12月9日



